
 

 

 

附 件 一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规 划 研 究  

研 究 大 纲 摘 录  

 

1 .  研 究 计 划  

1 . 1  政 府 于 二 零 一 一 年 二 月 颁 布 新 的 《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 ， 其

中 一 项 新猷 是成 立市 区 更 新地 区咨 询平 台 ( 下称 「 咨询平

台 」 ) ，以 加 强地区 层 面 市区 更新 的规 划 。 二零 一一 年六

月 ， 首 个 咨 询 平 台 于 九 龙 城 成 立 ， 成 员 来 自 社 会 不 同 阶

层 ， 并 由 规 划 署 提 供 秘 书 处 服 务 及 专 业 支 持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会 以 全 面 及 综 合 的 方 式 ， 就 九 龙 城 区 内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向政 府提 供意 见 ， 包括 配合 市区 重 建 局 ( 下 称「市

建 局 」 ) 的 核 心业务 而 建 议重 建及 复修 的 范 围， 以及 就保

育 和 活 化 的 项 目 提 出 建 议 ， 以 缔 造 优 质 的 城 市 环 境 。 在

过 程 中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会 进 行 广 泛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规划研究、社会影响评估及其他相关研究。  

1 . 2  为 制 定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同 意 聘 请

顾 问 根 据 新 《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 进 行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规 划 研 究 ( 下 称 「 研 究 」 ) 及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 研 究 结 果 有

助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就 九 龙 城 区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经 发 展 局

局长向政府提出建议。  

2 .  工 作 目 标  

2 . 1  整 体 目 标  

2 . 1 . 1  这 项 工 作 的 整 体 目 标 是 协 助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按 新 《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 的 四 大 业 务 策 略 （ 即 重 建 发 展 、 楼 宇 复 修 、

旧 区 活 化 和 文 物 保 育 ） ， 以 全 面 及 综 合 的 方 式 ， 为 九 龙

城 区 拟 备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包 括 确 定 适 合 进

行 重 建 及 复 修 的 行 动 区 ； 就 保 育 和 活 化 项 目 作 出 建 议 ；

以 及 提 出 可 行 的 实 施 机 制 。 顾 问 在 制 定 有 关 计 划 时 ， 会

考 虑 广 泛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及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收 集 到 的 意

见，以及各项规划和相关研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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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2  根 据 新 的 《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 ， 咨 询 平 台 在 建 议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前 ，需 尽早 开始 进 行 社会 影响 评估 ( 不 构成 这 项工作

一 部 分 ) 。 因 此 ，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将 属 于 另 一 独 立 工 作 项

目 ， 与 这 项 研 究 同 期 和 互 动 地 进 行 ， 并 因 应 可 能 出 现 的

社会影响协助 制定市区更新方案。  

2 . 2  工 作 的 具 体 目 标  

2 . 2 . 1  这项工作的具体目标 包括：  

( a )  定 出 研 究 范 围 内 与 市 区 更 新 有 关 的 机 会 、 限 制 及 主

要 事 项 ／ 问 题 。 须 研 究 的 事 项 ／ 问 题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私 家 街 道 所 造 成 的 环 境 及 其 他 问 题 ； 汽 车 维 修 工 场

及 相 关 业 务 与 住 宅 用 途 混 杂 的 问 题 ； 以 及 红 磡 的 殡

殓 及 相 关 用 途 ／ 行 业 与 附 近 住 宅 用 途 混 杂 的 问 题 ，

并在 市区更新方案中建议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 b )  确 定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适 合 进 行 重 建 和 复 修 的 行 动

区 ， 以 及 保 育 和 活 化 项 目 ； 并 制 定 行 动 区 计 划 ， 当

中 包 括 重 新 安 排 土 地 用 途 、 提 供 所 需 的 康 乐 ／ 小 区

／ 福 利 设 施 、 封 闭 道 路 、 美 化 及 街 景 ／ 园 景 改 善 工

作或划设用途地带建议 等方案；  

( c )  制 定 有 关 保 存 文 物 、 建 筑 或 地 方 特 色 及 文 物 径 的 建

议；  

( d )  通 过 制 定 城 市 设 计 及 景 观 纲 领 ， 在 研 究 范 围 内 缔 造

设计更妥善的建筑环境；  

( e )  因 应 新 《 市 区 重 建 策 略 》 内 的 四 大 业 务 策 略 制 定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综 合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 收 纳 上 文 ( a ) 至 ( d )

项所订明有关行动区内外的各项建议；  

( f )  拟 备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的 实 施 纲 领 ， 包 括 尽 早 实 施 初 步

成 效 项 目 的 措 施 ；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的 实 施 时 间 安

排及可推行方案的机构；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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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拟 备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 作 为 研 究 过 程 的 必 要 部 分 ， 并

据 此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藉 以 在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确 定 小 区 愿 景 和 订 定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的 优 先 次 序 ； 确

定 潜 在 受 影 响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听 取 他 们 就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对 社 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的 意 见 ； 并 在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搜 集 市 民 对 进 一 步 优 化 的 市 区 更

新方案 的意见。  

3 .  工 作 详 情  

3 . 1  研 究 范 围  

研 究 范 围 ( 即 九 龙 城 区 ) 东 临 九 龙 湾 、 西 接 油 尖 旺 区 、 南

邻 维 多 利 亚 港 ， 北 面 则 以 笔 架 山 及 狮 子 山 为 界 ， 总 面 积

约 1  0 0 0 公顷，可分为四个分区，分别为土瓜湾、龙塘

( 即 九 龙 城 及 九 龙 塘 ) 、 红 磡 和 何 文 田 ( 见 附 件 一 ) 。 由 于

研 究 范 围 也 涵 盖 启 德 发 展 项 目 ， 该 处 日 后 的 发 展 项 目 或

有助加快九龙城旧区的 市区更新过程。  

3 . 2  研 究 内 容  

 这 项 工 作 将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 属 于 另 一 独 立 工 作 项 目 ) 同

期 和 互 动 地 进 行 ， 该 项 评 估 有 助 根 据 所 确 定 的 社 会 影

响 ， 制 定 市 区 更 新 建 议 方 案 。 在 整 段 研 究 期 间 ， 顾 问 须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紧 密 联 系 和 合 作 。 附 件 二 的 流 程 图

显 示 顾 问 及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所 进 行 的 主 要 工 作 的 相 互

关系。  

3 . 3  主 要 工 作  

3 . 3 . 1  这项工作要求顾问进行下列主要任务 ( 见 附 件 三 ) ：  

( a )  任 务 1 A – 拟备初 议报告，包括 认 识 和了解这项工作

的 目 标 和 任 务 、 研 究 方 针 与 方 法 、 研 究 时 间 表 及 研

究管理与人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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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任 务 1 B – 根 据由 九龙城 区议 会委 托 进行， 并于 二零

一 零 年 完 成 的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地 区 愿 景 研 究 」 ，

以 及 为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编 制 的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愿

景 － 回 顾 与 前 瞻 》 报 告 ， 并 利 用 「 2 0 1 1 年 人 口 普

查 」 、 市 建 局 所 进 行 的 「 2 0 1 0 年 樓 宇 狀 况 调 查 」

的 最 新 资 料 ， 以 及 其 他 相 关 来 源 的 可 用 数 据 ， 简 快

更 新 研 究 范 围 的 基 线 概 况  ( 有 关 实 际 环 境 、 土 地 用

途 、 规 划 、 社 会 经 济 、 交 通 及 运 输 、 文 化 遗 产 及 土

地拥有权与行政方面 ) ；  

( c )  任 务 2 – 联同 社会影响评估顾问 拟备两个阶段的公众

参 与 策 略 。 顾 问 须 依 照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就 九 龙

城 区 具 市 区 更 新 潜 力 焦 点 区 所 拟 备 的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1， 在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确 定 小 区 愿 景 、 订

定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的 优 先 次 序 、 确 定 潜 在 受 影 响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听 取 他 们 就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对 社 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的 意 见 ； 并 在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搜集 市民 对进一步优化的 市区更新方案 的意见 ；  

( d )  任 务 3 – 根据议定的公众参与策略， 进行 第一阶段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搜 集 地 区 人 士 、 相 关 利 益 团 体 及 主 要

持 份 者 的 意 见 ， 以 确 定 小 区 愿 景 及 订 定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的 优 先 次 序 、 确 定 潜 在 受 影 响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听

取 他 们 就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对 社 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的 意 见 。 在 公 众 参 与 开 始 前 及 结 束 后 ， 须 分 别 拟 备

公 众 參 与 摘 要 与 简 介 数 据 ， 以 及 公 众 參 与 报 告 。 公

众 參 与 活 动 包 括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或 同 类 活 动 ， 以 搜 集

公 众 意 见 ， 并 由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提 供 协 助 。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亦 会 参 加 公 众 參 与 活 动 ， 并 协 助 编 制

公众 參与摘要及公众參 与报告 ；  

                                                 
1 根 据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地 区 愿 景 研 究 》 的 结 果 、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愿

景 － 回 顾 与 前 瞻 》 报 告 ， 以 及 委 员 的 意 见 ， 秘 书 处 会 就 九 龙 城 区 内 具

市 区 更 新 潜 力 的 焦 点 区 拟 备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 并 供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于 2 0 1 1 年 1 2 月 的 会 议 上 考 虑 及 通 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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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任 务 4 – 审视研究范围内 的现有事项／问题，包括但

不 限 于 私 家 街 道 所 造 成 的 环 境 及 其 他 问 题 ； 汽 车 维

修 工 场 及 相 关 业 务 与 住 宅 用 途 混 杂 的 问 题 ； 以 及 红

磡 的 殡 殓 及 相 关 用 途 ／ 行 业 与 住 宅 用 途 混 杂 的 问

题 。 在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中 （ 即 重 建 发 展 、 楼 宇 复 修 、

旧 区 活 化 或 文 物 保 育 ） ， 须 建 议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 方

法 。 此 外 ， 亦 须 对 区 内 受 影 响 的 行 业 及 业 务 对 区 内

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  

( f )  任 务 5 – 确定市区更新初步成效方案， 并以 概括及定

质技术评估作支持，以及建议实施机制；  

( g )  任 务 6 – 因应研究范围内与 市区更新有关的机会、限

制 及 主 要 事 项 ／ 问 题 ； 在 顾 问 进 行 的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期 间 搜 集 所 得 的 公 众 意 见 ； 以 及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所 进 行 的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的 初 步 结 果 ， 制 定

进 一 步 优 化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行 动 区

计 划 须 包 括 适 合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进 行 重 建 和 复 修

的 行 动 区 ， 连 同 保 育 或 活 化 项 目 ， 以 及 重 新 安 排 土

地 用 途 的 建 议 ／ 潜 力 、 提 供 所 需 的 康 乐 ／ 小 区 ／ 福

利 设 施 、 封 闭 道 路 、 美 化 及 街 景 ／ 园 景 改 善 工 作 和

划 设 用 途 地 带 建 议 等 。 此 外 ， 亦 须 就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进行 概括及定质技术评估，以确定其初步可行性 ；  

( h )  任 务 7 – 根据议定的公众参与策略进行 第二阶段公众

参 与 活 动 ， 搜 集 市 民 对 进 一 步 优 化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的 意 见 ， 以 便 制 定 建 议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在 公 众 参 与 开 始 前 及 结 束 前 后 ， 须

分 别 拟 备 公 众 參 与 摘 要 与 简 介 数 据 ， 以 及 公 众 參 与

报 告 。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会 参 加 公 众 參 与 活 动 ， 并

协助编制公众 參与摘要及公众 參与报告 ；  

( i )  任 务 8 – 考虑在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期间搜集 所得

的 公 众 意 见 ， 以 及 由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作 出 的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经 修 订 的 结 果 后 ， 制 定 建 议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与 行 动 区 计 划 ， 并 建 议 实 施 机 制 。 顾 问 须 提 供 最 后

报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列 明 研 究 过 程 、 背 景 及 基 线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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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 所 确 定 的 事 项 ／ 问 题 、 制 定 方 案 的 过 程 、 所 收

到的公众意见并附上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和建议。  

3 . 3 . 2  顾 问 可 藉 公 众 论 坛 、 工 作 坊 、 问 卷 ／ 其 他 调 查 、 互 联 网

上 讨 论 区 、 面 谈 、 展 览 、 与 受 影 响 市 民 、 商 业 经 营 者 、

区 内 人 士 、 有 关 团 体 或 委 员 会 会 面 的 方 式 ， 或 顾 问 在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中 建 议 并 获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的 任 何 其 他 方 法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顾

问 须 在 研 究 时 间 表 中 预 留 额 外 时 间 ， 以 便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以 及 因 应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的 结 果 对 研 究 成 果 作 出 任

何所需的调整。  

3 . 4  其 他 任 务  

 除了上 文第 3 . 3 条所订 明的主 要任 务外， 顾问亦 须在 整

段 研 究 期 间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紧 密 联 系 和 合 作 ， 包 括

联 同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拟 备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及 拟 备 所 需 摘 要 ／ 报 告 ， 并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进 行 评 估 时 向 其 提 供 数 据 ， 此 举 有 助 顾 问 制 定 最 终 的 市

区更新 建议方案 。  

4 .  报 告  

4 . 1  一 般 项 目  

4 . 1 . 1  顾 问 须 协 助 署 长 代 表 成 立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及 研 究 工 作 小

组 ， 并 在 署 长 代 表 同 意 下 安 排 定 期 会 议 ， 讨 论 并 通 过 有

关报告。顾问须拟备有关小组的会议记录／纪要。  

4 . 1 . 2  除 非 署 长 代 表 另 有 指 示 或 另 经 署 长 代 表 同 意 ， 否 则 所 有

报 告 须 以 中 文 拟 备 。 此 外 ， 顾 问 须 拟 备 并 提 交 下 列 报

告 ， 作 为 这 项 工 作 的 一 部 分 。 除 印 行 本 外 ， 顾 问 亦 须 为

报 告 制 备 电 子 复 本 ， 以 加 快 传 阅 过 程 。 除 非 下 文 另 有 规

定 ， 否 则 顾 问 须 在 初 议 报 告 内 的 研 究 时 间 表 所 订 明 的 提

交 期 限 前 ， 把 有 关 文 件 、 报 告 及 资 料 传 阅 并 如 期 直 接 送

交署长代表／研究 督导 小组／九龙城 咨询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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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工 作 的 主 要 报 告 及 交 付 规 定  

初议报告拟稿 ( 2 5 份 ) 及初议报告定稿 ( 5 0 份 )  

4 . 2 . 1  初 议 报 告 是 这 项 工 作 的 基 础 。 初 议 报 告 拟 稿 须 在 研 究 展

开 后 两 周 内 完 成 并 提 交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 以 及 因 应 所 收 到 的 意 见 作 出 适 当 修 订 。 报

告须全面回应第 5 . 2 条所订明有关任务 1 A 的项目。  

4 . 2 . 2  顾 问 须 在 初 议 报 告 拟 稿 经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城咨询平台通过 及接纳后一周内 ( 即这项 工作展开 后 5

周 ) ，提交定稿 。  

工作文件 ( 拟稿 2 5 份及定稿 5 0 份 )  

4 . 2 . 3  顾 问 须 拟 备 下 列 工 作 文 件 ， 所 涵 盖 的 题 目 载 列 于 下 文 。

顾 问 须 根 据 以 下 所 订 明 的 时 间 安 排 ， 向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提 交 工 作 文 件 拟 稿 ， 并 在 适

当考虑所收到的意见后提交工作文件定稿：  

( a )  第 1 号工作文件  ( 任务 1 B ， 第 5 . 3 条 ) 关于研究范

围 基 线 概 况 的 简 快 更 新 资 料 ， 该 文 件 的 拟 稿 须 在 研

究 展 开 后 2 周 内 提 交 。 鉴 于 「 2 0 1 1 年 人 口 普 查 」

的有关资料暂订于 2 0 1 2 年 2 月起分阶段公布，工

作 文 件 定 稿 ， 包 括 涵 盖 人 口 普 查 的 相 关 数 据 ， 将 在

这 项 工 作 展 开 后 1 2 周 内 经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九龙城咨询平台通过及接纳后提交。  

( b )  就 分 两 个 阶 段 推 行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的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而草拟的第 2 号 工作文件 ( 任务 2 ，第 5 . 4 条 ) ，该

文件须 在研究展开后 2 周内提交 。工作文件定稿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接纳后一周内 ( 即这项 工作展开后 5 周内 ) 提交 。  

( c )  第 3 号工作文件拟稿关于 审视涉及 私家街道、汽车

维 修 工 场 与 相 关 业 务 及 殡 殓 与 相 关 用 途 ／ 行 业 的 事

项 ／ 问 题 ， 以 及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 方 法 ( 任 务 4 ， 第

5 . 6 条 ) ，该文件须在研究展开后 9 周内提交。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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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 纳 后 一 周 内 ( 即 这 项 工 作 展 开 后 1 2

周内 ) 提交。  

( d )  第 4 号工作文件拟稿关于制定市区更新初步成效方

案及其实 施机制 ( 任务 5 ，第 5 . 7 条 ) ，该文件须 在

研 究 展 开 后 1 3 周 内 提 交 。 工 作 文 件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 纳

后一周内 ( 即这项 工作展开后 1 6 周 内 ) 提交 。  

( e )  第 5 号 工 作 文 件拟 稿 关 于 制 定 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

区计划 ( 任 务 6 ， 第 5 . 8 条 ) ，该文 件须 在研究展开

后 1 7 周 内 提 交 。 工 作 文 件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 纳 后 一 周 内

( 即这项 工作展开后 2 0 周内 ) 提交。  

( f )  第 6 号 工 作 文 件拟 稿 关 于建 议 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

区计划 ( 任 务 8 ， 第 5 . 1 0 条 ) ，该文 件须 在研究展开

后 3 4 周 内 提 交 。 工 作 文 件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 纳 后 一 周 内

( 即这项 工作展开后 3 7 周内 ) 提交。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拟 稿 ( 3 0 份 ) 和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定 稿 ( 中 文 版

2  0 0 0 份及英文版 5 0 0 份 )  

4 . 2 . 4  顾 问 须 就 每 项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拟 备 彩 色 的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定 稿 须 备 有 中 英 文 版 ， 其 内 容 须 独 立 完 整

及 简 洁 ， 并 以 精 练 易 明 的 文 字 撰 写 。 顾 问 须 制 备 照 片 、

彩 色 图 则 、 计 算 机 合 成 照 片 、 美 术 图 及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的 其 他 图 解 ， 以 介 绍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所 载 的 资 料 。 顾 问 须

负责有关文件的设计及美术工作。  

4 . 2 . 5  第 一 和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拟 稿 须 分 别 在 研 究 展 开 后

3 周及 1 9 周内提 交 署长代表／研究督导小组／九龙城咨

询 平 台 。 第 一 和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 纳 后 一 周

内 ( 即研究 展开后 5 周及 2 1 周内 ) 交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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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6  顾问亦须就公众参与摘要定稿提交：  

( a )  一 份 印 行 本 ， 以 及 一 份 按 照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的 格 式

制备，并可随时供顾问作印刷之用的电子复本；  

( b )  可随时作印刷 之用 的菲林输出 ( 具分 色及多色打样效

果 ) ；  

( c )  以 A c r o b a t  P D F 格 式 制 备 的 电 子 复 本 。 与 相 应 的

印 行 本 比 较 ， 该 电 子 复 本 不 会 导 致 数 据 流 失 和 外 观

改变；以及  

( d )  以超文本标 示语言 ( H T M L ) 格 式制备 的电子复本 ( 备

有英文、繁体 及简 体中文文字版 ) ， 可供随时上载研

究网页。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拟 稿 ( 3 0 份 ) 和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定 稿 ( 中 文 版

1 0 0 份及英 文版 5 0 份 )  

4 . 2 . 7  就 每 项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而 言 ， 顾 问 须 负 责 为 所 收 到 的 公 众

意 见 ／ 发 展 建 议 制 作 记 录 及 撮 要 ( 中 英 文 版 兼 备 ) 。 顾 问

须 拟 备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的 中 英 文 版 ， 内 容 涵 盖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 所 进 行 的 活 动 、 所 收 到 的 主 要 意 见 ／ 建 议 的 概 览 、

所 收 到 的 意 见 ／ 建 议 的 摘 要 表 、 对 意 见 ／ 建 议 的 适 当 响

应 及 未 来 路 向 等 事 项 。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的 内 容 必 须 独 立 完

整 ， 并 以 精 练 易 明 的 文 字 撰 写 。 顾 问 须 负 责 有 关 文 件 的

设计及美术工作。  

4 . 2 . 8  公众参与 报告 拟稿 须在每段 公众 参与 期结束后 3 周 内 提

交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接 纳 后一 周 内 ( 即 公众 参与 期 结 束 后 6 周内 )

交付 。  

4 . 2 . 9  顾问亦须就公众参与报告定稿提交：  

( a )  一 份 印 行 本 ， 以 及 一 份 按 照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的 格 式

制备，并可随时供顾问作印刷之用的电子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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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以 A c r o b a t  P D F 格 式 制 备 的 电 子 复 本 。 与 相 应 的

印 行 本 比 较 ， 该 电 子 复 本 不 会 导 致 数 据 流 失 和 外 观

改变；以及  

( c )  以超文本标 示语言 ( H T M L ) 格 式制备 的电子复本 ( 备

有英文、繁体 及简 体中文文字版 ) ， 可随时上载研究

网页。  

最后报告拟稿及行政摘要拟稿 ( 3 0 份 )  

4 . 2 . 1 0  最 后 报 告 拟 稿 须 综 合 编 制 研 究 结 果 、 方 案 及 建 议 ， 当 中

包 括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收 到 的 公 众 意 见 及 建 议 和 顾 问 的 响

应 。 彩 色 的 最 后 报 告 拟 稿 须 有 照 片 及 图 解 作 为 辅 助 资

料。有关文件须 在研究展开后 3 6 周 内提交。  

4 . 2 . 1 1  最 后 报 告 拟 稿 及 行 政 摘 要 拟 稿 须 提 交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 以便提 供 意 见 ， 并 须 因 应 所

收到的意见作出适当修订。  

 最后报告 ( 中文版 1 0 0 份及英文版 5 0 份 ) 及最后行政摘

要 ( 中文版 3 0 0 份 及英文版 1 0 0 份 )  

4 . 2 . 1 2  顾 问 须 在 收 纳 由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提 出 的 意 见 后 ， 拟 备 最 后 报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该 定 稿

须 在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及

接纳后一周内 ( 即研究展开后 4 0 周 内 ) 交付 。  

4 . 2 . 1 3  顾 问 亦 须 以 超 文 本 标 示 语 言 ( H T M L ) 格 式 制 作 载 有 最 后

报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档 案 ( 备 有 英 文 、 繁 体 及 简 体 中 文 文 字

版 ) 的 电 子 复 本 ，该 电 子 复 本 可 随 时上 载 研 究 网 页 。 最后

报告及行政摘要的印行本和电子复本须同日交付。  

 简介资料  

4 . 2 . 1 4  顾 问 须 拟 备 适 当 的 视 觉 和 彩 色 简 介 数 据 ( 中 英 文 版 兼

备 ) ， 作简 介 和咨询 用 途 。该 等简 介数 据 报 括但 不限 于投

影 片 、 交 互 式 网 页 、 照 片 、 幻 灯 片 、 截 面 图 、 草 图 及 计

算 机 合 成 照 片 ， 并 按 需 要 附 上 说 明 所 提 交 方 案 的 电 子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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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 有 关 数 据 须 符 合 署 长 代 表 的 要 求 ， 以 便 在 需 要 时 于

会 议 、 公 众 论 坛 或 其 他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上 提 交 和 作 出 简

介。  

 响应意见  

4 . 2 . 1 5  顾 问 须 以列 表形 式， 胪 列 对上 述报 告 ( 包 括 初议 报 告、 各

份 工 作 文 件 、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及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 最 后 报 告

及 行 政 摘要 ) 的意见 及 响 应的 摘要 。该 摘 要 拟稿 的电 子复

本 ( M i c r o s o f t  W o r d 格式及 A c r o b a t  P D F 格式 ) 须 于

会 议 前 最 少 三 个 工 作 天 透 过 电 子 传 送 方 式 送 交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 如 有 需 要 ， 顾 问 须

修 订 该 摘 要 ， 以 收 纳 所 接 获 的 意 见 ， 并 在 修 订 后 透 过 电

子传送方式传阅 。  

 咨询记录  

4 . 2 . 1 6  在 咨 询 政 府 部 门 或 其 他 受 咨 询 者 的 过 程 中 ， 倘 署 长 代 表

并 不 在 场 及 没 有 正 式 的 会 议 记 录 ， 顾 问 须 拟 备 并 保 存 有

关 讨 论 要 点 的 咨 询 记 录 。 记 录 副 本 须 送 交 署 长 代 表 及 有

关部门参考。  

 进度报告及财务报告 ( 各 5 份 )  

4 . 2 . 1 7  顾 问 须 在 每 月 的 首 个 星 期 内 向 署 长 代 表 提 交 每 月 进 度 报

告 ( 包 括 已 更 新 的 工 作 时 间 表 ) 。 顾 问 亦 须 在 每 季 的 首 个

星期内向署长代表提交财务报告。  

 随附文件 ( 每次须备有足够数目的副本 )  

4 . 2 . 2 0  顾 问 须 根 据 既 定 格 式 和 程 序 ， 就 向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研 究

工 作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 政 府 委 员 会 、 法 定 ／ 咨 询

团 体 及 其 他 公 众 论 坛 提 交 的 每 份 数 据 ， 拟 备 随 附 讨 论 ／

数 据 ／ 咨 询 文 件 ， 载 列 主 要 结 果 、 重 要 事 宜 及 要 求 作 出

的 指 引 ／ 决 定 。 该 等 文 件 在 提 交 前 须 取 得 署 长 代 表 的 同

意，并在需要时制备中英文版。  

 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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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 2 1  顾 问 须 在整 段研 究期 间 ， 建立 并管 理一 个 交 互式 网页 ( 下

称 「 研 究网 页」 ) ， 以 便 公布 研究 资料 及 推 行公 众参 与工

作 。 研 究 网 页 的 设 计 须 收 纳 在 研 究 的 不 同 阶 段 公 布 的 研

究 背 景 、 各 份 工 作 文 件 的 摘 要 、 公 众 参 与 资 料 及 活 动 ，

并 作 为 让 公 众 表 达 意 见 的 渠 道 。 研 究 网 页 须 以 超 文 本 标

示 语 言 ( H T M L ) 格 式 制 作 ， 其 设 计 必 须 简 便 易 用 及 提 供

双 语 选 择 ( 英 文 、 繁 体 及 简 体 中 文 文 字 版 ) ， 包 括 文 字 说

明 、 对 应 图 像 及 可 下 载 动 画 的 超 链 接 。 研 究 网 页 的 内

容 、 设 计 与 格 式 、 开 始 日 期 及 其 后 的 更 新 工 作 须 获 得 署

长代表的同意。详细规定如下：  

( a )  顾 问 须 就 研 究 网 页 提 供 的 服 务 包 括 概 念 设 计 、 图 像

制 作 及 超 文 本 标 示 语 言 ( H T M L ) ／ J a v a  S c r i p t 编

码 。 概 念 设 计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研 究 网 页 内 所 有 网 页 的

整 体 结 构 规 划 、 导 航 设 计 、 美 术 及 设 计 。 研 究 网 页

的 内 容 及 表 达 方 式 须 全 面 、 色 彩 缤 纷 、 以 用 户 为

本 、 具 吸 引 力 及 简 便 易 用 。 顾 问 须 就 研 究 网 页 的 内

容 及 设 计 和 其 后 的 更 新 工 作 事 先 取 得 署 长 代 表 的 批

准。  

( b )  研 究 网 页 须 在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的 日 期 在 互 联 网 上 供

市 民 浏 览 。 由 研 究 网 页 首 日 运 作 起 ， 直 至 这 项 工 作

完 成 或 署 长 代 表 所 建 议 的 较 早 日 期 为 止 ， 顾 问 须 负

责 更 新 及 管 理 研 究 网 页 。 顾 问 亦 可 能 须 在 这 项 工 作

完成后把研究网页移交 署长代表。  

( c )  研 究 网 页 必 须 可 藉 常 用 的 浏 览 器 软 件 ( 包 括

I n t e r n e t  E x p l o r e r  6 . 0 或 以 上 或 经 批 准 的 同 等 软

件 ) 浏览。 网站制 作者须遵从中 央互 联网通讯闸系统

的规定。  

( d )  研 究 网 页 将 会 上 载 中 央 互 联 网 通 讯 闸 系 统 内 的 政 府

服 务 器 。 在 此 之 前 ， 必 须 定 期 在 测 试 服 务 器 上 试 行

及 进 行 测 试 ， 而 有 关 情 况 须 符 合 署 长 代 表 的 要 求 。

研 究 网 页 及 任 何 已 更 新 的 网 页 在 上 载 互 联 网 之 前 ，

必 须 上 载 测 试 服 务 器 ， 以 供 署 长 代 表 查 阅 并 给 予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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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顾 问 须 在 研 究 网 页 取 消 或 移 交 后 ， 以 M i c r o s o f t  

O f f i c e  2 0 0 7 可 读取的计算机光盘 向署长代表提供

研究网页所载的一切数据的电子复本。  

( f )  顾问就研究网页所提供的最大工作量概述如下：  

( i )  就每份英文、中文 ( 包括繁体及简体 中文文字

版 ) 和 纯 文 本 版 提 供 3 0 0 页 ( A 4 ) 的 文 字 说

明；  

( i i )  5 0 幅照片／数码影像；  

( i i i )  提供访客计数器；以及  

( i v )  管 理 服 务 ( 按 需 要 增 加 ／ 更 新 多 达 4 0 0 页

( A 4 ) 的 文 字 说 明 ， 另 加 相 关 照 片 ／ 数 码 影

像 ) 。  

( g )  研 究 网 页 拟 作 任 何 用 途 ， 包 括 为 广 播 、 宣 传 或 任 何

其 他 目 的 而 展 示 、 编 辑 及 摘 录 相 关 内 容 。 研 究 网 页

的 版 权 及 相 关 的 知 识 产 权 归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所 有 。

顾 问 须 确 保 不 会 有 第 三 者 的 知 识 产 权 受 到 或 将 会 受

到侵害。  

5 .  由 顾 问 提 供 的 服 务  

5 . 1  一 般 服 务  

5 . 1 . 1  顾 问 的 职 务 于 合 约 条 款 内 界 定 ， 并 于 本 大 纲 内 予 以 阐

释、补充和订明。  

5 . 1 . 2  顾 问 须 遵 从 署 长 代 表 的 所 有 合 理 指 示 ， 以 及 署 长 代 表 所

指 示 的 所 有 相 关 通 告 、 常 务 训 令 、 技 术 备 忘 录 及 政 策 文

件。  

5 . 1 . 3  在 研 究 过 程 中 ， 顾 问 须 在 有 需 要 时 咨 询 和 联 络 相 关 政 府

部 门 、 其 他 团 体 和 任 何 其 他 持 份 者 、 公 共 主 管 当 局 ／ 团

体 、 机 关 或 机 构 。 顾 问 亦 须 在 有 需 要 时 拟 备 相 关 的 会 议

记 录 及 文 件 ， 并 把 副 本 送 交 署 长 代 表 、 其 他 相 关 各 方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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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何 其 他 机 关 和 机 构 。 在 沟 通 或 联 络 上 如 有 问 题 ， 可 转

知署长代表，以便提供协助。  

5 . 2  任 务 1 A – 初 议 报 告  

5 . 2 . 1  顾问须拟备初议报告。报告的内容须包括以下方面：  

( a )  认识和了解研究的目标及任务；  

( b )  显示各项任务的关系的研究纲领；  

( c )  进 行 每 项 任 务 的 方 针 及 方 法 ， 特 别 是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作 出 配 合 的 事 宜 及 确 定 研 究 范 围 内 行 动 区 的

准则；  

( d )  研 究 时 间 表 ， 载 列 工 作 程 序 表 、 提 交 报 告 、 研 究 督

导小组及研究工作小组的会议日期；以及  

( e )  研究管理和人手架构。  

5 . 3  任 务 1 B – 基 线 数 据 更 新  

5 . 3 . 1  顾 问 须 根 据 由 九 龙 城 区 议 会 委 托 进 行 ， 并 于 二 零 一 零 年

完 成 的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地 区 愿 景 研 究 」 、 为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编 制 的 《 九 龙 城 市 区 更 新 愿 景 － 回 顾 与 前 瞻 》 报

告、市建局「 2 0 1 0 年樓宇狀 况调 查」、「 2 0 1 1 年人口

普 查 」 的 有 关 资 料 ， 以 及 其 他 相 关 来 源 的 可 用 资 料 ， 进

行 研 究 范 围 基 线 概 况  ( 有 关 实 际 环 境 、 土 地 用 途 、 规

划 、 社 会 经 济 、 运 输 、 文 化 遗 产 及 土 地 拥 有 权 与 行 政 方

面 )  的简快更 新。  

5 . 3 . 2  顾 问 须 探 讨 在 研 究 范 围 内 进 行 市 区 更 新 的 机 会 ； 以 及 定

出 研 究 范 围 内 或 毗 邻 可 为 研 究 提 供 资 料 且 正 在 规 划 或 施

工 的 其 他 相 关 发 展 建 议 ／ 基 建 项 目 ， 例 如 启 德 发 展 项

目 、 沙 田 至 中 环 线 、 观 塘 线 延 线 、 中 九 龙 干 线 、 获 批 准

的 规 划 申请 、政 府或 半 官 方及 私人 团体 ( 例 如海 滨 事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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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会 及 区议 会 ) 持续 进 行 或最 近完 成的 研 究 及工 作， 当中

须考虑这些发展建议／基建项目所产生的配合问题。  

5 . 4  任 务 2 –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5 . 4 . 1  顾 问 须 制 定 两 个 阶 段 的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 以 便 持 份 者 尽 快

更 有 效 地 参 与 整 个 研 究 过 程 。 有 关 策 略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下

列项目：  

( a )  拟议 公众参与方法的详细说明；  

( b )  所进行的 公众参与活动及其时间表；  

( c )  联 同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制 定 拟 议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的 详

细安排；  

( d )  为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而 拟 备 的 展 览 ／ 简 报 ／ 宣 传 数 据 及

问 卷 调 查 等 ，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 公 众 参

与报告、计算机合成照片及建立研究网页等。  

( e )  提交 公众参与文件 ／数据的拟议时间安排；以及  

( f )  联 同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定 出 持 份 者 及 咨 询 对 象 的 名

单。  

5 . 5  任 务 3 –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5 . 5 . 1  顾 问 须 依 照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通 过 就 九 龙 城 区 具 市 区 更 新

潜 力 焦 点 区 所 拟 备 的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 案 ，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的 协 助 下 ， 筹 办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让 公 众

参 与 确 定 小 区 愿 景 、 订 定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的 优 先 次 序 、 确

定 潜 在 受 影 响 的 持 份 者 ， 以 及 听 取 他 们 就 市 区 更 新 初 步

方案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意见 。  

5 . 5 . 2  除 了 其 他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外 ， 顾 问 须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提 供 数 据 及 协 助 下 ， 设 计 、 制 作 并 进 行 问 卷 调 查 或 同 类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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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5 . 3  此 外 ， 顾 问 须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提 供 意 见 后 ， 拟 备 并

制 作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 倘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作 出 要 求 ， 顾 问 须 视 乎 情 况 拟 备 其 他 公 众 参

与 数 据 ， 例 如 通 讯 、 海 报 或 宣 传 数 据 ( 如 多 媒 体 展 示 ) ，

以 便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这 些 其 他 的 公 众 参 与 资 料 为 可

予 发 还 款 项 的 项 目 ， 或 须 根 据 《 物 料 供 应 及 采 购 规 例 》

由 政 府 与 承 办 商 ／ 供 货 商 直 接 签 订 合 约 的 方 式 制 作 。 顾

问 须 协 助 雇 主 就 这 些 政 府 合 约 界 定 有 关 要 求 并 拟 备 招 标

文件。  

5 . 5 . 4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的 咨 询 对 象 包 括 主 要 持 份 者 、 区 内 居 民 、

业 主 、 区 内 营 商 人 士 、 相 关 机 构 ( 如 关 注 团 体 及 专 业 协

会 ) ， 以 及 署 长 代 表 要 求 的 相 关 委 员 会 及 机 构 ( 包 括 立 法

会 发 展 事 务 委 员 会 、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 九 龙 城 区 议 会 或

分 区 委 员会 等 ) 。如 署 长 代表 作出 要求 ， 顾 问须 以经 同意

的方式向咨询对象及／或公众作出简介。  

5 . 5 . 5  顾 问 须 举 办 并 出 席 工 作 坊 、 公 众 论 坛 、 简 报 会 、 专 题 会

议 、 实 地 视 察 及 以 其 他 经 同 意 的 方 式 举 行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在 这 些 活 动 上 向 目 标 对 象 作 出 简 介 及 响 应 公 众 意

见 。 顾 问 须 按 需 要 拟 备 适 当 的 说 明 数 据 ， 以 便 作 出 简

介 。 这 些 会 议 ／ 活 动 可 在 正 常 办 公 时 间 外 举 行 。 顾 问 须

安 排 、 统 筹 及 举 办 以 经 同 意 方 式 进 行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顾 问 可 获 发 还 安 排 该 等 活 动 所 需 的 费 用 ， 有 关 详 情 须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亦 可 根 据 《 物 料 供 应 及 采

购 规 例 》 ， 以 政 府 与 承 办 商 ／ 供 货 商 直 接 签 订 合 约 的 方

式 作 出 安 排 。 顾 问 须 协 助 雇 主 就 这 些 政 府 合 约 界 定 有 关

要求并拟备招标文件。  

5 . 5 . 6  顾 问 须 与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合 作 拟 备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 其

内 容 涵 盖 所 进 行 的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及 意 见 ／ 建 议 与 响 应 的

摘 要 。 报 告 亦 须 特 别 阐 述 有 关 意 见 ／ 建 议 ； 分 析 所 接 获

的 主 要 意 见 及 其 他 可 行 建 议 的 利 弊 ； 并 就 该 等 意 见 及 建

议是否适宜纳入研究程序作出评论。  

5 . 5 . 7  顾 问 须 按 署 长 代 表 的 指 示 ， 视 乎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的 结 果 ，

在有需要时对研究时间表及成果作出适当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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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  任 务 4 – 审 视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事 项 ／ 问 题  

5 . 6 . 1  顾 问 须 审 视 a ) 私 家 街 道 ； b ) 汽 车 维 修 工 场 及 相 关 业 务

( 例 如 汽 车零 件 交易 及 的 士与 小 巴 租赁 业 务 ) ；以 及 c ) 殡

殓 及 相 关 用 途 ／ 行 业 ( 例 如 售 卖 花 圈 或 瓮 盎 的 店 铺 ) 所 引

起 的 事 项 ／ 问 题 ， 以 期 在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 即 重 建 发 展 、

楼 宇 复 修 、 旧 区 活 化 或 文 物 保 育 ） 建 议 解 决 这 些 问 题 的

方 法 。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的 结 果 可 能 为 如 何 制 定 解

决方法提供意见。  

5 . 6 . 2  顾 问 须 详 细 研 究 上 述 事 项 ／ 问 题 ， 当 中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以

下方面：  

( i )  政府的现行政策；  

( i i )  概 述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事 项 ／ 问 题 ， 并 确 定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 例 如 互 相 配 合 的 问 题 、 环 境 、 卫 生 、 交 通 及

其他影响；  

( i i i )  确定须作改善的地方；以及  

( i v )  就 解 决 有 关 问 题 的 措 施 提 出 建 议 ， 例 如 活 化 计 划 或

指定 地方／建筑物容纳 不受欢迎的用途 等。  

5 . 7  任 务 5 – 制 定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5 . 7 . 1  顾 问 在 综 合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所 搜 集 的 公 众 意 见

后 ， 须 制 定 不 会 引 起 争 议 及 可 安 排 在 短 期 内 实 施 的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 该 等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可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重 建 或 复

修 建 议 、 文 物 径 、 推 广 地 区 特 色 商 店 或 食 肆 的 保 育 或 活

化计划、美化及街 景／园景改善工程。  

5 . 7 . 2  顾 问 须 就 每 项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草 拟 附 有 发 展 蓝 图 及 设 计 图

则 的 建 议 。 发 展 蓝 图 须 按 情 况 显 示 有 关 用 地 、 土 地 用 途

布 局 ， 以 及 载 列 街 道 设 施 、 标 志 、 铺 砌 面 及 园 景 ／ 绿 化

／美化建议的设计和类别的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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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 3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的 发 展 蓝 图 及 设 计 图 须 按 与 署 长 代 表 议 定

的 比 例 制 作 。 发 展 蓝 图 及 设 计 图 须 辅 以 典 型 切 面 图 、 美

术 图 、 透 视 图 、 立 面 图 、 计 算 机 合 成 照 片 及 显 示 同 类 项

目 以 作 为 释 例 的 照 片 。 每 项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须 拟 备 辅 助 图

解 。 这 些 图 解 的 数 目 、 覆 盖 范 围 及 详 情 须 获 得 署 长 代 表

的同意。  

5 . 7 . 4  顾 问 须 为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进 行 概 括 及 定 质 评 估 。 有 关 评 估

须 涵 盖 在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 交 通 及 运 输 、 人 流 、 城 市 设

计 、 美 化 环 境 及 其 他 所 需 范 畴 上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 以 示

明 有 关 方 案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 这 些 影 响 评 估 研 究 须 尽 量 使

用现有数据。  

5 . 7 . 5  顾 问 须 因 应 初 步 成 效 方 案 的 特 定 要 求 及 情 况 ， 拟 备 有 关

方 案 的 实 施 机 制 ， 包 括 每 一 项 目 的 可 实 施 机 构 及 实 施 时

间安排。  

5 . 8  任 务 6 – 制 定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5 . 8 . 1  顾 问 须 因 应 基 线 数 据 更 新 的 结 果 ( 任 务 1 ) 、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工 作 搜 集 所 得 的 意 见 ／ 观 点 ( 任 务 3 ) 、 研 究 有 关

事 项 ／ 问 题 的 结 果 ( 任 务 4 ) ， 以 及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所

进 行 的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的 初 步 结 果 ， 定 出 就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而 言 ， 研 究 范 围 内 具 备 潜 力 进 行 重 建 、 复 修 、 保 育

或活化的地方。  

5 . 8 . 2  顾 问 须 定 出 研 究 范 围 内 的 行 动 区 ， 并 制 定 行 动 区 计 划 ，

以 便 在 善 用 现 有 机 会 之 余 ， 亦 可 处 理 所 确 定 的 主 要 事 项

及问题 。 顾问须提供有关拣选行动区的理据及准则。  

5 . 8 . 3  顾 问 须 制 定 每 个 行 动 区 的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 或 研 究 范 围 内

的其他方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  

( a )  显 示 行 动 区 的 重 建 及 复 修 潜 力 ， 并 就 行 动 区 内 的 概

括 用 途 制 定 概 念 图 则 ， 包 括 按 情 况 纳 入 康 乐 ／ 小 区

／福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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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探 讨 划 设 用 途 地 带 建 议 ， 以 协 助 加 快 市 区 更 新 过

程 ， 例 如 把 大 型 的 「 综 合 发 展 区 」 用 地 分 割 为 较 小

的 「 综 合 发 展 区 」 用 地 ， 以 及 实 施 其 他 小 规 模 的 土

地用途重整计划；  

( c )  探 讨 通 过 城 市 设 计 及 景 观 纲 领 ， 缔 造 设 计 更 妥 善 的

建筑环境的 措 施； 并通过活化／ 园景 建议 ( 例如 行人

路 扩 阔 计 划 、 街 景 改 善 计 划 、 交 通 管 理 计 划 、 辟 设

行人专用区计 划、 改善人流计划 及绿 化建议 ) 改 善行

动区的环境；以及  

( d )  制 定 有 关 保 存 文 物 、 建 筑 或 地 方 特 色 及 文 物 径 的 建

议。  

5 . 8 . 4  顾 问 须 以 署 长 代 表 同 意 的 图 则 、 立 视 图 及 截 面 图 形 式 提

交 行 动 区 计 划 ， 并 辅 以 发 展 背 景 、 目 标 、 原 则 、 概 括 的

发展与设计概念和建议的说明。  

5 . 8 . 5  顾 问 须 制 定 协 调 一 致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 以 纳 入 行 动 区 及

行 动 区 以 外 的 方 案 ， 计 划 须 载 有 一 份 图 则 ， 显 示 就 短

期 、 中 期 和 长 期 而 言 ， 研 究 范 围 内 具 备 潜 力 进 行 重 建 、

复 修 、 保 育 或 活 化 的 地 方 ； 并 综 合 所 有 建 议 实 施 的 方

案。  

5 . 8 . 6  顾 问 须 为 市 区 更 新 方 案 ( 包 括 行 动 区 的 方 案 ) 进 行 概 括 及

定 质 评 估 ， 以 示 明 有 关 方 案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 评 估 须 涵 盖

在 土 地 用 途 规 划 、 交 通 及 运 输 、 人 流 、 城 市 设 计 、 美 化

环 境 、 经 济 及 其 他 所 需 范 畴 上 可 能 造 成 的 影 响 。 顾 问 须

特 别 就 受 影 响 的 行 业 ／ 业 务 对 区 内 经 济 的 影 响 进 行 经 济

分 析 。 这 些 影 响 评 估 研 究 须 尽 量 使 用 现 有 数 据 。 此 外 ，

顾 问 须 向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提 供 数 据 ， 让 其 在 另 一 项 研

究中评估方案的社会影响。  

5 . 8 . 7  有关市区更新计 划 及行动区计 划须根 据 第 5 . 8 . 6 条 所 载

的 研 究 结 果 及 评 估 结 果 作 出 适 当 修 订 及 作 实 ， 并 作 为 第

二阶段公众参与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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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9  任 务 7 –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5 . 9 . 1  顾 问 须 安 排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向 公 众 简 介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在 制 定 进 一 步 优 化 的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时 ， 如 何 考 虑 在 第 一 阶 段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期 间 收 到 的 意

见 ， 并 搜 集 市 民 的 意 见 ， 以 制 定 建 议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顾 问 须 根 据 公 众 参 与 策 略 ， 并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的 协 力 参 与 下 进 行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 顾 问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提 供 数 据 后 ， 须 拟 备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及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 另 加 意 见 与 响 应 的 摘 要 ， 并 分 析 所 接 获 的 其 他

可 行 建 议 的 利 弊 。 顾 问 须 特 别 阐 述 与 研 究 有 关 的 意 见 ，

以 便 纳 入 研 究 程 序 内 。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的 一 般 规 定 载 于 第

5 . 5 条。  

5 . 1 0  任 务 8 – 制 定 建 议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最 后 报 告

和 行 政 摘 要  

5 . 1 0 . 1  顾 问 须 修 订 市 区 更 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视 乎 情 况 对 概

括 及 定 质 技 术 评 估 作 出 相 应 修 订 ， 并 因 应 第 二 阶 段 公 众

参与活动的结果及第二阶段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的 结 果 ( 主 要 涉

及 修 改 建 议 方 案 所 造 成 的 社 会 影 响 ) ， 制 定 建议市区更新

计 划 及 行 动 区 计 划 。 顾 问 须 因 应 特 定 方 案 的 要 求 及 情 况

提 供 实 施 机 制 ， 包 括 可 能 实 施 的 机 构 、 优 先 次 序 及 时 间

安 排 ( 例 如 属 短 期 、 中 期 或 长 期 项 目 ) 。 顾 问 须 在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顾 问 修 订 第 二 阶 段 评 估 及 落 实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的 结

果时，向社会影响评估顾问提供数据。  

5 . 1 0 . 2  顾 问 须 为 整 项 研 究 拟 备 最 后 报 告 及 行 政 摘 要 ， 当 中 须 综

合 编 制 研 究 结 果 、 方 案 及 建 议 ， 包 括 社 会 影 响 评 估 的 结

果、在研究过程中收到的公众意见及建议和顾问的响应。  

6 .  落 实 时 间 表  

6 . 1  这项工作的开始日期应为签订聘用书的日期。  

6 . 2  研 究 须 于 这 项 工 作 开 始 日 期 起 计 4 0 周 内 完 成 ， 而 有 关

时 间 表 须 取 得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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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同 意 。 最 后 报 告 拟 稿 须 于 这 项 工 作 开 始 日 期 起 计 3 6

内 提 交 ， 而 最 后 报 告 则 须 于 4 0 周 内 提 交 。 公 众 参 与 活

动 或 须 延 长 ， 以 配 合 有 关 方 面 的 会 议 时 间 表 。 顾 问 可 在

取 得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同 意

后，修 订并更新研究时间表，以纳入这些延期安排。  

6 . 3  顾 问 须 在 下 列 期 间 提 交 时 间 表 拟 稿 及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 拟

稿 ， 而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则 须

作出同意或指示：  

提交时间表拟稿  ：  由 这 项 工 作 到 期 展 开 当

日起计 2 周内  

同 意 时 间 表 拟 稿

或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 拟 稿 ， 或 就 提

交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拟稿作出指示  

：  由 接 获 时 间 表 拟 稿 或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 拟 稿 ， 或

就 提 交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

拟 稿 作 出 指 示 当 日 起 计

2 周内  

提 交 经 修 订 的 时

间表拟稿  

：  由 署 长 代 表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作 出 指 示 当 日 起 计 1 周

内  

6 . 4  时 间 表 拟 稿 及 经 修 订 的 时 间 表 拟 稿 必 须 详 载 有 关 活 动 及

不 同 活 动 之 间 的 关 系 、 个 别 任 务 的 主 要 目 标 日 期 及 为 不

影 响 工 作 进 度 而 须 作 出 决 策 的 日 期 。 时 间 表 内 并 须 确 定

关 键 活 动 及 进 程 。 顾 问 须 在 上 述 期 间 与 署 长 代 表 就 这 项

工 作 各 重 要 项 目 磋 商 提 交 报 告 、 其 他 文 件 及 图 则 的 时

间，以便纳入时间表拟稿及经修订的时间表拟稿。  

6 . 5  本大纲第 6 . 4 条 所载述 的主要 目标 日期包 括但不 限于 初

议 报 告 、 工 作 文 件 、 最 后 报 告 拟 稿 、 行 政 摘 要 拟 稿 、 最

后 报 告 、 最 后 行 政 摘 要 、 公 众 参 与 摘 要 及 公 众 参 与 报 告

的提交日期。  



-  2 2  -  

 
 

6 . 6  因 法 定 规 定 而 召 开 的 会 议 可 在 为 期 4 0 周 的 研 究 期 以 外

进 行 。 此 外 ， 会 议 亦 可 延 至 研 究 期 以 外 进 行 ， 以 配 合 有

关方面的会议时间表。  

6 . 7  顾 问 须 尽 力 确 保 这 项 工 作 根 据 时 间 表 进 行 ， 并 须 定 期 检

讨 时 间 表 ， 连 同 进 度 报 告 一 并 提 交 。 载 于 附 件 四 的 研 究

时间表大纲乃供参考之用。  

7 .  署 长 代 表  

7 . 1  根 据 合 约 条 款 的 界 定 ， 署 长 代 表 须 为 规 划 署 助 理 署 长 ／

都 会 。 署 长 代 表 可 把 获 赋 予 的 任 何 权 力 及 功 能 转 授 其 他

人 员 。 倘 若 顾 问 不 满 有 关 人 员 所 作 的 决 定 或 指 示 ， 有 关

事宜应交由署长代表定夺。  

7 . 2  在这项工作进行 期间，顾问须直接向署长代表汇报。  

8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及 研 究 工 作 小 组  

8 . 1  由 九 龙 城 咨 询 平 台 委 员 组 成 的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 将 会 就 研

究 的 方 向 及 建 议 向 顾 问 提 供 指 导 ， 以 及 通 过 研 究 的 主 要

方 案 及 结 果 。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的 建 议 成 员 及 职 权 范 围 载 于

附 件 五 。  

8 . 2  由 规 划 署 助 理 署 长 ／ 都 会 主 持 ， 并 由 相 关 政 府 政 策 局 、

部 门 及 机 构 代 表 参 与 的 研 究 工 作 小 组 则 会 监 察 研 究 的 进

度 ， 向 顾 问 作 出 专 业 及 技 术 层 面 的 指 引 ， 以 及 落 实 督 导

小 组 订 立 的 方 向 和 建 议 。 研 究 工 作 小 组 的 建 议 成 员 及 职

权范围载于 附 件 六 。  

8 . 3  顾 问 团 队 的 项 目 总 监 及 其 他 人 士 须 出 席 研 究 督 导 小 组 及

研究工作小组会议，并向各小组委员作出简介及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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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影响评估

初议 初议
- 研究方针及方法

- 基线资料的简快更新

- 制定公众参与策略

- 研究方针及方法

- 协助制定公众参与策略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

- 确定小区愿景及草拟市区更新计划的优先次序

- 确定潜在受影响的持份者，以及听取他们就市区更新初步方案

对社会可能造成影响的意见

制定市区更新计划

- 研究地区事项／问题

- 确定可于短期内进行的初步成效方案
第一阶段评估

- 因应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的结果，以及社会影响评估顾问所

进行的第一阶段评估的结果，制定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

并进行概括及定质技术评估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

- 听取公众对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的意见，以便制定建议

方案

制定建议市区更新计划 第二阶段评估

- 因应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活动的结果，以及社会影响评估顾问所

进行的第二阶段评估的结果，制定建议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

划

最后报告

- 确立小区概况

- 评估直接与间接、长期与短期、正面与负面，以及

累积的社会影响

- 就纾缓措施进行初步评估

最后报告

- 根据经修订的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更新第一

阶段评估的结果

- 建议纾缓措施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及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社会影响评估

(主要工作的相互关系)

協助規劃研究顧問設計並製作問卷調查或同類活動；

並協助編製公眾參與摘要／報告；以及視乎情況籌

辦及參加公眾參與活動 

協助編製公眾參與摘要／報告；以及參加公眾參

與活動 



附件三

初议
任务1A - 研究方针及方法 (初议报告)

任务1B - 基线数据的简快更新 (第1号工作文件)

任务2 - 制定公众参与策略 (第2号工作文件)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

任务3

- 以确定小区愿景及草拟市区更新计划的优先次序
- 确定潜在受影响的持份者，以及听取他们就市区更新初步方案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的意见

(公众参与摘要及公众参与报告)

制定市区更新计划

任务4 - 研究地区事项／问题 (第3号工作文件)

任务 5 - 确定可于短期内进行的初步成效方案 (第4号工作文件)

任务 6 - 制定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 (第5号工作文件)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

任务7

- 听取公众对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的意见，以便制定建议方案

  (公众参与摘要及公众参与报告)

制定建议市区更新计划

任务8 - 修订市区更新方案，并制定建议市区更新计划及行动区计划(第6号工作文件)

最后报告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
(主要工作流程)



初议阶段

初议报告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5周内提交)

有关基线资料更新的第1号工作文件
(拟稿于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5周内提交)

(定稿于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12周内提交*)

有关公众参与策略的第2号工作文件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
起计5周内提交)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摘要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5周内提
交)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 ( 1个月)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报告定稿 (进行公众参与后6周内)

有关特定地区事项的第3号工作文件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
起计12周内提交)

有关初步成效方案的第4号工作文件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
起计16周内提交)

有关市区更新计划的第5号工作文件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
起计20周内提交)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摘要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21周内
提交)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 (2个月)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报告定稿 (进行公众参与后6周内)

有关建议市区更新计划的第6号工作文件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
日期起计37周内提交)

最后报告及行政摘要定稿 (在合约的生效日期起计40周内提
交)

*第1号工作文件的定稿需根据2012年2月公布的2011年人口普查结果进行更新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

12月 2月 3月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时间表大纲

制定建议市区更新计划

制定市区更新计划

任务
1月

第一阶段公众参与

附件四

2012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附件五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 

研究督导小组的成员及职权范围 

 

 

召集人及成员  九龙城市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委员(自由参加) 

 

秘书    九龙城咨询平台秘书处 

 

 

职权范围  

 

(a) 就研究的方向及顾问的主要工作向顾问提供指导 

 
(b) 考虑及通过经研究工作小组审定的顾问研究报告及工作文件 
 
(c) 定期向九龙城咨询平台汇报研究的主要工作进度 

 

(d) 向九龙城咨询平台建议接纳顾问研究报告及阶段性工作／研究成果 



附件六 

九龙城市区更新计划规划研究 

研究工作小组的成员及职权范围 

 

 

召集人 规划署助理署长／都会 

 

 

成员 

(政府政策局、部门及 

机构代表) 民政事务总署九龙城民政事务专员 

 规划署九龙规划专员 

 规划署总城巿规划师／巿区更新地区咨询平台 

 运输署总工程师／交通工程（九龙） 

 发展局  

 市区重建局  

 香港房屋协会 

   

 （如有需要，会邀请有关部门，如旅游事务专员、地政
署九龙东区及西区地政专员、路政署总工程师／九龙、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九龙城区康乐事务经理、康乐及文化
事务署古物古迹办事处、土木工程拓展署九龙拓展处处
长等(名单有待落实)参与或提供意见） 

 

秘书 九龙城咨询平台秘书处 

 

 

 

 

职权范围  

 

(a) 管理研究顾问履行合约的要求及监察其研究工作进度，并适时向研究督导小
组汇报 

 

(b) 落实研究督导小组订立的方向和建议 

 

(c) 就专业技术事宜，包括研究工作项目的假设及其他概括参数，向顾问提供指

引 

 

(d) 考虑及审定顾问提交的研究报告及工作文件 

 

(e) 向研究督导小组建议通过顾问提交的研究报告及工作文件 

 

 


